关于《上海市公共停车场（库）停车规则》

修改的起草说明

修改必要性

《上海市公共停车场（库）停车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停车规则》）于2021年4月15日发布，有效期至2026年4月14日。我委对其实施情况进行了评估。评估认为《停车规则》的实施对于规范停车人的行为，创造良好的停车环境，维护公共停车场（库）的安全和秩序，保障公共停车场（库）经营者和停车人的合法权益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随着网约车、新能源车停放使用的日益增加，对公共停车场（库）安全和秩序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，需要对《停车规则》进行相应的修改完善。

二、主要内容的说明

《停车规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共计十二条，主要包括：禁止驶入公共停车场（库）停放车辆的情形，停车人驾车进场、停车、离车、寻车、离场等过程中应当遵守的基本规则，停车人为维护公共停车场（库）安全、环境卫生等所应当遵守的具体规定，停车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法律责任等。

修改内容主要包括：

1.停车人在公共停车场（库）内步行时，应当遵守的要求。

2.停车人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、保持环境卫生等要求。

3.对车辆停放期间发生财物失窃、车辆损毁或者人身伤害等情况的处理措施。
